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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附屬公司自願清盤

本公告乃由中國賽特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

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及

13.25 (1) (c)條以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

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茲提述日期為 2021年 12月 21日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建議重組的季度更新公告

（「該公告」）。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

義。

就一間香港附屬公司委任清盤人

本公司宣佈，經審慎周詳考慮後，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全傑控股有限公司（「全

傑」）的股東議決全傑進行自願清盤。

因此，於 2021年 12月 24日，全傑的股東正式通過一項特別決議案，以債權人自願

清盤的方式將全傑清盤，而永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九龍尖沙咀

科學館道1號康宏廣場南座7樓708室）的張鶴騫先生則獲委任為全傑的清盤人。

有關全傑的資料

全傑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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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全傑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收益佔本集團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收益的 5%以上，且全傑於 2018年 12月 31日的經審核綜合

資產總值佔本集團於 2018年 12月 31日經審核綜合資產總值的 5%以上，故就上市

規則第13.25 (2)條而言，全傑被視為本公司的主要附屬公司。

應注意的是，當根據上市規則第13.25 (2)條計算相關百分比率以釐定全傑是否為本

公司的主要附屬公司時，本公司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財政年度的年報（即本公

司最近期刊發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示的相關財務數據已予以使用。本公司

正在編製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及 2020年 12月 31日止財政年度的經審核財務業績，

以及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及 2021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財務業績。本公司

將在適當時候刊發有關本公司未完成財務業績的進一步公告。

全傑自願清盤的理由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本集團目前正在實施建議重組，包括（其中包括）集團重組

（其中包括透過債權人自願清盤相關附屬公司的方式劃分本集團的不良及╱或非

核心資產）。集團重組旨在（其中包括）劃分本集團在中國的大部分債務。全傑進

行債權人自願清盤，作為建議重組的一部分，旨在讓本集團按持續經營基準營

運，並恢復於聯交所主板買賣其股份。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認為，全傑清盤

後，本公司應可重新分配管理資源以發展其現有業務，從而盡早恢復於聯交所主

板買賣其股份。

本公司將在適當時候向其股東及有意投資者作出有關建議重組的進一步公告。

全傑清盤對本集團的影響

清盤開始後，全傑的財務業績及狀況將不再於本集團的財務業績中綜合入賬。全

傑清盤如有任何重大進展，本公司將在適當時候作出進一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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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已自 2020年 6月 22日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並將繼續

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賽特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李緒林

香港，2021年12月24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李緒林先生、徐芳華先生、劉志伯先生、華剛先生、

單虎先生及張天博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家明先生、嚴華麟先生、吳忠賢

先生、蔡浩仁先生及蕭兆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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